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现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作相应修改。本次修订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为草案，尚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修订对照表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除现场会议投票

外，应尽可能通过网络服务方向股东提

供安全、经济、便捷的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股东大

会议案按照有关规定需要同时征得社

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通过的，或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需要进行网络投票的，除现场

会议投票外，公司应当向股东提供符合

前款要求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应尽

可能通过网络服务方向股东提供安全、经济、

便捷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方便股东行使

表决权。股东大会议案按照有关规定需要同时

征得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通过的，或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需要进行网络投票的，除现场会议投票外，公

司应当向股东提供符合前款要求的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

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公司持有自己的

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通过能够提

供相应服务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

决权。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

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

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

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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